
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路2段416號
承辦人：約聘人員 林易薇
電話：04-7121530#50
電子信箱：yiwei714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立高雄師範大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年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青職字第11501481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年度彰化縣大專青年學生公部門暑期工讀計畫簡章公告、115年度彰化縣大專青年

學生公部門暑期工讀EDM(電子檔共2個)

主旨：有關本府「115年度彰化縣大專青年學生公部門暑期工讀計
畫」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勞動部115年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就業安定基

金補助計畫審查意見辦理。
二、旨揭計畫係為提供設籍本縣大專青年學生暑期工讀機會，協

助其透過實務工作經驗培養正確的工作態度及價值觀，作為
未來投入職場作之準備。

三、今（115）年度提供164名工讀職缺，工讀期間自115 年7 月1
日至8月31日止，每月薪資為新臺幣2萬9,500元整。

四、報名期間：自115年4月21日起至115年5月4日止。
五、報名者應具備之資格條件：
　　(一)設籍本縣滿4個月以上，且年齡在29歲以下之大專青年

學生。
　　(二)具有國內正式學籍，現就讀國內各大學（一至三年級學

生 ）、四技（一至三年級學生）、二技或二專（一年級學
生）、五專（四年級學生），不包含僑外生、應屆畢業生、
五專三年級以下學生、進修部、空中大學學生、研究生及高
中職三年級應屆畢業生。

　　(三)未曾錄取本府辦理之青年學生公部門暑期工讀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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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第1頁　共2頁



　　(四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方式，請於報名期間至「彰化縣
政府數位便民櫃臺」申辦。（網址：https://is.gd/MYqc2v）

六、請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惠予協助揭露於台灣就業
通網站。

七、檢附旨揭報名簡章及EDM電子檔各1份，相關內容至本府青
年發展處網站／訊息公告／公告查詢。（網址：
http://youth.chcg.gov.tw）

正本：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彰化就業中心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員林
就業中心、全國大專院校共151所

副本：本府青年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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